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关于对陇川县景罕傣文化传承中心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陇川县文化和旅游局：
你单位于2019年11月8日报批的《陇川县景罕傣文化传承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已收悉，结合2019年9月11日技术审查结果，经我局认真审阅《报告表（报批稿）》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工程概况及背景
陇川县景罕傣文化传承中心建设项目位于陇川县景罕镇（景罕广姆山前），中心地理坐标中心地理坐标东经97°53′3.29″，北纬24°14′53.82″，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建设分为主体工程、公辅工程和环保工程三部分。其中主体工程有泼水广场13525.93m2、傣文化传习馆1098.01m2、泼水龙庭53.83m2、玉兔主题雕像、山门88.92m2；公辅工程有停车场1663.9m2、公厕108.5m2、供水和排水；环保工程有2个化粪池20m3、30m3污水收集池2个、垃圾桶14个、1个垃圾收集点10m2、绿化5656.99m2。项目总投资3200万元，环保投资302万元。
二、审批意见
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报告表》中的工程概况介绍清楚，项目分析与环境影响源的识别基本上反映了项目特性，基本阐明了项目环保工程的合理性。据调查该项目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源地、生态敏感区和军事设施，没有珍稀濒危保护动植物分布，未发现文物古迹、名木古树等重要保护单位。经我局研究，同意该项目按照《报告表》中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进行建设。
三、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工程措施，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二）项目实施过程中，需注意保护好项目区及其周边的文物、景观、植被等。
（三）严格落实污水处理措施，完善雨污分流工程，健全运维机制，及时将污水抽吸运至污水处理厂，确保污水收集池中的污水不得超过80%。从长远考虑，建议配套建设具有综合性功能的人工景观湿地，兼顾处理项目区生活污水。
（四）配套建设完善项目区垃圾收运设施。
（五）严格按照《报告表》中提出的噪声防治措施，落实隔声、减震、绿化等措施，确保运营期噪声能够达到标准限值，尤其需要重点防控对学校一侧的影响。
（七）建立健全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维护机制，设专人负责各项环保工程设施的运行维护，以及监控污染物产排情况。确保污染防治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防范环境污染事故发生。
四、严格按照《报告表》中工艺、规模进行建设，认真落实环保资金的投入，严格按《报告表》提出的环保投资概算执行，认真落实各项环保工程措施；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工作机制，明确责任人及职责；按报告要求开展施工期与运营期环境监察及环境监测工作。
五、项目建成后，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试生产及环境保护竣工验收。试生产前需向环评审批单位报告试生产时间，在试生产期间需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方可投入正式生产运营。
六、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时，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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